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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阳办事处发〔2023〕83 号

黔江区人民政府正阳街道办事处
关于健全完善产业发展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

意见的通知

各社区居委会：

为健全完善产业发展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，有效解决产业发

展与农户利益联结，根据重庆市黔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健全

完善产业发展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意见的通知（工作通知〔2022〕
21 号）要求，结合街道实际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

接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同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，坚持把广大农户受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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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落脚点，以持续增加农民群众收入为目标，以构建完善农户与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关系为路径，切实让农民群众真正参与产

业发展、分享产业发展收益，实现稳定高质量增收，形成紧密的

利益联结关系。

二、联结方式

（一）资产收益。将财政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、养殖业、

农产品加工销售业、乡村旅游业、电子商务业等项目形成的厂房、

库房、交易市场、设施设备、经营场地等资产进行折股量化，在

民主决策基础上，按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的方式，优先支持低

收入脱贫户、监测户发展。

（二）土地流转。农户采取出租、入股等方式，将土地等资

源经营权流转给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龙头企业等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进行规模化经营，并参与生产劳动，获取租金、薪金

等收入。

（三）资金入股。将折股量化到户的集体资源资产资金、农

户自有资金、劳务收入等入股发展项目，按合同或章程规定进行

生产经营，明确利益分配方式。

（四）务工就业。鼓励自营基地或园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

根据经营管理需要，划出基地或园区部分片区、设施设备分包给

农户管理，实行“保底工资+绩效分成”的分配方式。完善政策措

施，鼓励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吸纳脱贫人口就业。对于有相应能

力的脱贫户，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其长期就业或季节

性务工，合理确定工资水平，保障脱贫户工资收入。鼓励引导、

积极支持有劳动力和有意愿的低收入脱贫人口利用房前屋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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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置土地和水域，因地制宜发展小种植、小养殖、小田园等，增

加家庭经营性收入。

（五）租赁经营。对农户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（山林、水

面）等资源和设施、设备，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先流转或租

赁低收入脱贫户资源，实行实物计租货币结算、租金动态调整等

计价方式，确保脱贫户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。支持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兴建、购置生产经营设施、设备，以优惠费用租赁给脱贫户

经营。

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培育带动主体。培育发展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增强产业带

动能力。重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，特别是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。

认真筛选带贫主体，确保有实力、有市场、有信誉、有担当。建

立有意愿带动产业发展的优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名录。做实做强

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，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享

发展成果，增加脱贫群众收入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引导。充分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贫积极

性，把带动巩固脱贫成效作为享受扶持项目资金等政策的必要条

件。对带动脱贫村、脱贫户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一定的项目

资金支持，把与农户利益联结紧密程度、带动效果作为安排项目

资金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明确带贫责任。落实企业、农民合作社带动脱贫责任。

享受扶持政策的企业，要根据用工需求，吸纳一部分脱贫人口稳

定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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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深化农村改革。推行“三社”融合发展，加快推进农村

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深化承包地“三权”分置改革，稳妥推进宅基

地“三权”分置改革试点。推广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

营，引导农户、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企业组建农

业产业化联合体。

（五）优化服务指导。加强矛盾纠纷协调，及时掌握并帮助

解决利益联结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强化信息服务，探索建立土

地流转、订单农业等风险保障制度，并探索与农业保险、担保相

结合，提高风险防范能力。

黔江区人民政府正阳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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